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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特种设备“双控”机制建设工作

评估抽查情况的通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市场监督管理局,雄安新区综合执法局：

根据工作安排，省局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至 31 日组成 5 个

检查组分别对各市特种设备使用单位“双控”机制建设工作进行

了评估抽查。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本次“双控”评估检查工作共随机抽查 39 家企业，涉及医

院、食品制造、金属冶炼、电力、气体充装、化工等行业，基本

情况如表 1。

（一）企业特种设备“双控”建设情况

39 家企业均开展了特种设备“双控”机制建设工作，其中

部分企业是将特种设备“双控”内容融合于安全生产“双控”，

该部分企业多数是聘请第三方安全服务机构指导工作；部分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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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单独建立特种设备“双控”机制（单独成立组织机构、单独制

定推进方案、单独建立制度、单独制作特种设备公示牌），该部

分企业多数是自主开展。

表 1 “双控”评估抽查统计表

序号 地市
抽查企业数

量（家）

自我评估

数量（家）

监督评估

数量（家）

1 石家庄 2 2 2

2 承 德 3 3 0

3 张家口 3 2 1

4 秦皇岛 3 3 2

5 唐 山 3 3 3

6 廊 坊 3 3 3

7 保 定 3 1 0

8 沧 州 3 3 3

9 衡 水 3 3 3

10 邢 台 3 3 3

11 邯 郸 3 3 3

12 定 州 2 2 0

13 辛 集 2 2 2

14 雄 安 3 1 1

15 总 计 39 34 26

（二）企业自我评估开展情况

34 家企业已经按照《河北省特种设备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

排查治理体系建设评估标准（试行）》开展了自我评估，自我评

估得分大多集中在 95 分-99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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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当地监管部门监督评估工作情况

26 家已经过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评估，绝大部分得分

在 95 分～99 分，处于待复核状态。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企业提

出的扣分项主要集中在教育培训效果差、风险分级错误、公示牌

未设置等问题。

绝大部分地区市场监管部门还未完成其他企业（除规模以上

和危化行业外企业）的监督评估。

二、亮点工作

（一）企业建立信息化工作平台，实现“双控”工作动态管理

首钢股份迁安钢铁公司和滦州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建立

了安全生产信息化工作平台，尤其是首钢股份迁安钢铁公司还建

立特种设备“双控”信息平台，目前正在将该平台融合于公司的

安全生产信息化工作平台。信息化平台的建设，帮助企业实现了特

种设备的动态管控、隐患排查的及时上报以及各类数据（特种设备

数量、类别、风险等级、事故隐患类别和等级等）的汇总和分析。

衡水京华制管有限公司在风险公示卡中设置二维码，使全体

员工通过手机就能知道检查内容，起到全员参与的作用。

（二）制作特种设备事故警示教育视频（三维动画演示），

直观展示特种设备风险点和隐患，避免类似事故发生

唐山市市场监管局将书本《特种设备事故案例汇总和分析》

转化为特种设备事故警示教育视频（三维动画演示），更加形象

生动直观的向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还原典型事故案例发生过程、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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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和后果，帮助企业总结事故教训，避免事故发生。

（三）发挥安全主体作用，主动落实主体责任

部分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能够积极发挥安全主体作用，主动谋

划将特种设备“双控”机制建设真正纳入到安全生产“双控”体系

之中一并抓建设，进一步促进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和强化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第三方指导企业开展特种设备“双控”机制建设效果

不明显

许多企业通过聘请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指导开展“双控”机

制建设工作，工作质量有高有低。多数企业聘请的第三方技术力

量因偏重于行业“双控”机制建设，对特种设备“双控”机制建

设的内容、要求不熟悉，不能指导企业按照特种设备《指导手册》

和《评估标准》建立包含特种设备内容的“双控”机制，导致企业

在安全生产“双控”机制建设中未能全面体现特种设备的专项要求。

（二）小规模企业特种设备“双控”机制建设流于形式

部分小规模企业对“双控”工作主体责任认识不到位，开展

缓慢。在县级监管部门的督促下找第三方指导制作体系文件，实

际工作没有按照体系去运行，导致“双控”机制空转和流于形式。

（三）评估工作进度缓慢、质量不高

个别规模以上和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时间节点完

成特种设备“双控”机制建设，自我评估和监督评估都未开展。

部分企业开展的自我评估工作不规范，并未严格按照《评估标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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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项评估，导致在“双控”机制建设工作中存在漏项和缺项。受

疫情防控工作影响，部分地市的特种设备“双控”监督评估工作

时间紧、任务重，且部分地区监管力量较为薄弱，导致监督评估

结果与企业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。

（四）特种设备风险等级未能按照《指导手册》判定

由于行业指南和特种设备指导手册对特种设备风险等级的

判定方法不同，导致同一台（套）特种设备风险等级不一致。部

分地区相关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能够达成“就高不就低”的一致

原则；但是部分地区相关部门强制要求企业遵循“就低不就高”

原则或者要求企业不允许出现重大风等级区域、场所或设施设备。

（五）集中存在的其他具体问题

1.组织机构未明确特种设备“双控”分管负责人；

2.《双控推进方案》以及 5 项双控工作管理制度中特种设备

“双控”内容欠缺、不完善，尤其是在工作制度中未明确工作职

责、方法（特种设备分级、隐患分级等）、程序等内容；建立的“双

控”安全管理制度不符合本单位特种设备实际情况，可执行性差。

3.《压力管道基本信息汇总表—工业管道》填写不规范；

4.企业制定的《特种设备风险管控信息台账（清单）》，管

控措施项中缺少基础类管控措施（例如使用登记、机构设置、人

员配备、岗位责任制、工作制度、操作规程、教育培训、应急救

援、安全技术档案等）；

5.未分层级制定《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清单》，各组织级别（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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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、部门、车间、班组）排查内容侧重点不一样，应制定本层级

《隐患排查清单》，在《隐患排查清单》中明确检查内容。

6.《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清单》存在不符合本单位实际情况，

各级别的隐患排查记录欠缺。

7.风险公示中，风险分布图缺少 TS 标记；缺少区域内特种

设备总体分布公示；重大、较大区域公示牌未悬挂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要求

（一）基层市场监管部门

1.进一步压实监督评估工作任务和质量。

2.加强对《指导手册》和《评估标准》的学习研究，确保能

够指导使用单位的特种设备“双控”工作按步骤开展、按标准落实。

3.开展监督评估工作要充分利用省特种设备技术检查中心

和特种设备“双控”专家组的技术力量，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。

4.“双控”作为一种长效机制，保证企业能够按照已建立好

的体系去运行尤为重要，应将双控机制运行工作的监督检查纳入

日常监管工作。

（二）省特种设备技术检查中心

1.研究修订《指导手册》中附件 4《特种设备安全风险辨识

标准及分级表》，进一步提升特种设备风险分级依据的科学性和

合理性；明确特种设备风险公示内容、位置以及和安委办（应急

部门）风险公示的关系（风险分布图、主要风险公告栏、风险告

知卡、重大较大风险公示牌）；补充完善《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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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》，明确不同种类特种设备的必要的隐患排查内容。

2.汇总使用单位按照特种设备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安全技术规

范要求应建立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明细，明确每项制度应包

含的内容，起草编制《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指南》。

3.充分发挥特种设备技术支撑作用，加大对各市（县、区）

级市场监管部门安全监察人员、企业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

员的培训力度，培育孵化专业的服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第三方

技术机构，配合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参与指导特种设备“双控”建

设和评估工作。

（三）特种设备使用单位

1.加强对《指导手册》和《评估标准》的学习研究，确保本

单位的特种设备“双控”工作按步骤开展、按标准落实。

2.处理好特种设备“双控”与安全生产“双控”的关系。特

种设备“双控”是安全生产“双控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应纳入到

安全生产“双控”机制，如建立组织机构、健全工作制度、制定

推进方案、开展教育培训、风险公示等工作应有机融合；但是特种

设备具有其特殊性，在特种设备辨识和分级，《特种设备安全管理

台账》、《特种设备风险管控信息台账》、《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清

单》、《特种设备重大隐患、一般隐患分级目录》、《特种设备隐

患治理信息台账》的制定等工作当中应体现特种设备的专业性。

3.特种设备“双控”机制建设本质是提升使用单位特种设备

安全管理水平，各项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是“双控”管控措施




